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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5       证券简称：新华传媒       编号：临 2019-001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出售房产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主要内容：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上海市商城路 660号乐凯大厦的房产

将再次通过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挂牌价格调整为 16,793.63 万元（首

次挂牌价格 18,659.59 万元的 90%）。  

一、前次审议、挂牌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18 年 9 月 20 日

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出售房产的议案》，

同意以不低于经国资备案的评估值公开挂牌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华传媒

连锁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上海市商城路 660 号乐凯大厦的房产，同时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推进本次交易实施，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于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此次资

产转让涉及的相关文件和办理相应手续。 

2018 年 10 月 22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6 日，上述房产在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

挂牌出售，挂牌期间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5

日、2018年 10月 23 日及 2018年 11月 2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公开挂牌出售房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8-028）、《关于公开挂牌出售房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31）

及《关于公开挂牌出售房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35）。 

二、本次挂牌事项 

2019 年 1 月 4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开挂牌出售房产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及按照国

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同意将上述房产公开挂牌出售价格予以调整，并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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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权交易所再次挂牌出售，挂牌价格调整为 16,793.63 万元（首次挂牌价格

18,659.59 万元的 90%），其他挂牌条件不变，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此次资

产转让涉及的相关文件和办理相应手续。 

本次出售方式为在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由于交易是否成交及

成交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最终影响尚待产生实

际成交价格后方可确定。公司将根据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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